
附件2

关于××年×季学期“雨露计划”职业教育拟补助
人员名单的公示（模板）

现将审核通过的××年×季学期“雨露计划”职业教育拟补助人员名单（见附件）进行公示。公示时间：××年××月××日至××年××月××日，共计10天。
[bookmark: _GoBack]如果对公示对象有异议，请于公示期内向XX乡（镇）或歙县农业农村局反映。XX乡（镇）联系电话XXXXXX，县农业农村局电话：0559-6512669，12345。


附件：××乡（镇）××行政村××年×季学期“雨露计划”职业教育拟补助人员名单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××乡（镇）××行政村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××年××月××日

